
新竹市身心障礙權益推動小組第六屆第 4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0年 12月 10日（星期五）下午 2點 

貳、地    點：本市衛生社福大樓 7樓第 1會議室 

參、主    席：林主任委員智堅（沈副市長慧虹代） 

肆、與會人員：（如簽到簿） 

伍、主席致詞(略)                                   紀錄：夏子康  

陸、報告事項 

一、 前次會議事項執行辦理情形 
編
號 

內容 決議事項 
主責 
單位 

執行辦理情形 
本次會議
主席決議 

一 新竹左

岸無障

礙環境

改善。

( 提 案

委員：

陳建名

委員) 

1. 有關左岸 4號入口前，中

華路人行道與行人穿越

線線銜接處，無障礙人行

動線改善 1節，請交通處

副處長主持召集工務

處、環保局、交通部公路

總局第一區養護工程處

新竹工務段等相關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以交通專

業評估該處如何規劃合

宜、安全之無障礙人行動

線，如原址無法直接施作

斜坡等無障礙設施，亦可

規劃製作如何步行至新

竹左岸之無障礙人行動

線建議地圖之方式，作為

替代方案。  

2. 爾後請主辦單位將委員

提案事項完成改善情形

製作前後對照圖，於會議

資料或當場呈現以利委

員瞭解。另請環保局針對

新竹左岸無障礙人行動

線行經之廁所是否確實

皆有無障礙設施再次全

面檢視，以落實「動線」

與「設施」之雙向無障礙

服務確實對接。 

3.本案俟完成改善後再解

除列管。 

交通

處、環

保局 

1. 交通處已於 110年 5月 12日邀集

工務處與公路總局現場會勘，該

位置無障礙斜坡道已由工務處改

善完成。詳附件圖 1。 

2.新竹左岸無障礙人行動線與無障

礙設施(景觀公共廁所)動線及設

施雙向無障礙服務對接說明: 

(1)無障礙公廁數量 

A.柯子湖濕地公廁、B.棒、壘球

場公廁、C.狗狗公園旁公廁、D.

滑輪公園旁公廁(施工中)、E.舊

社萬應宮公廁、F.溪埔子濕地公

廁，共計有 6座無礙障設施公廁，

已完工 5 座，餘 1 座現正施工中

(預計 111年 3月完工)。 

(2)無障礙公廁接連自行車道(瀝

青)鋪面均鋪設無礙障(混凝土材

質)坡道，以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坡道連結自行車道舖面或是廣場

舖面，均沒有有高低落差及不利

於行動不便者之通行(詳見附件

圖 2)。 

(3)改善後，修正頭前溪橋下廣場舖

面高低落差，新增無障礙坡道及

自行車道上劃設行人穿越線， 使

的廣場舖面能順行至狗狗公園，

無高度落差利於行動不便者通行

(詳見附件圖 3)。 

1.請環保

局留意

滑輪公

園旁公

廁施工

期限，

請如期

於 111

年 3月

完工。 

2.針對新

竹左岸

整體環

境維

持、用

水、清

潔狀況

亦請環

保局持

續留

意。 

3.本案解

除列

管。 

 

 

 



柒、討論提案 

案由一：建議市府與診所協會聯合辦理「友善診所認證標章」。(提案人：劉

金鐘委員) 

說  明： 

一、有關本市衛生局 110 年推動身心障礙者友善就醫環境及服務措施實

施計畫，其中診所無障礙環境項目中的關鍵項目出入口是否有高差

影響輪椅進出並沒有被檢視，大大的阻礙絕大多數輪椅患者的就醫

權利。 

二、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臨，高齡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於社區診所就醫的

機會將會愈來愈多，而阻礙輪椅者到診所就醫的最大障礙便是大門

出入口有高差，無法順利進出，再者就是診間門太窄輪椅無法轉彎

進出，希望上訴計畫能夠更深化到將大門口和診間門寬併入檢核項

目，這兩項障礙不消除，就無法算是友善無障礙的診所。 

建議辦法： 

建請市府與診所協會比照今年醫事司與台北市醫師公會(包括西醫、

中醫、牙醫)所舉辦的「友善診所金牌及友善認證標章」，據悉明年

醫事司應該會繼續舉辦，建議市府與診所協會聯合辦理「友善診所

認證標章」，請診所爭取醫事司的補助來改善環境，成為友善的無

障礙診所。 

決   議： 

一、 請衛生局修訂「推動身心障礙者友善就醫環境及服務措施實施計

畫」，111年度增加一項檢核項目「入口到診間是否可供輪椅通行無

障礙」，並鼓勵診所持續爭取醫事司補助改善無障礙環境，確保身

心障礙者輪椅進出順暢。 

二、 針對本市 110年度已申請醫事司補助的 72家診所，請衛生局跟進，

確認後續審查結果，確認多少家得到醫事司「友善診所金牌及友善

認證標章」，若診所獲醫事司核發認證，宜於診所外觀有明顯標示

(如標章或海報等等)，以利民眾辨識，倘醫事司無此款標示，則請

衛生局設計一款新竹市的「友善診所認證標章」，核發給通過審查

的診所。 

三、 本案持續列管，請衛生局於下次會議報告執行成效。 

 

 

 



案由二：為維護身心障礙朋友參與體育活動權益，建請於各區國民運動中心

增設運動輪椅寄放區。(提案人：陳建名委員) 

說  明： 

一、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無障礙友善空間環境，輪椅族長時間久坐造成

健康危害問題日漸受國人重視，透過簡單及輔具運動行為能讓身障

者肢體獲得舒展，適合輪椅族的運動項目也日益增加，身障者可以

透過運動輪椅來享受運動，例如輪椅網球、籃球等等項目。 

二、 但礙於運動輪椅相較於一般輪椅，體積較龐大，時常因為攜帶不便

的問題，成為輪椅族們享受汗水的一大阻力，故提案增設運動輪椅

寄放區，讓輪椅族在舒展筋骨之餘也不必擔心運動輪椅攜帶不便的

問題。 

建議辦法：建議於本市國民運動中心內規劃運動輪椅寄放區 

決   議： 

一、 請教育處督導新科、竹光國民運動中心，從運動中心入口處即設有

無障礙動線及輪椅寄放處指引，可以搭配圖示、動線，以清楚易懂

的方式設計，並先確認游泳池進出無障礙動線及輪椅寄放區對身心

障礙朋友的可親近性及方便性。 

二、 請於 1個月內完成，並於下次會議報告成果。 

  



捌、臨時動議： 

提案一：為營造友善運動環境，建議針對新竹市所轄運動中心內部各項設施

檢核是否落實無障礙通用設計。(提案人：劉金鐘委員) 

說  明： 

目前各運動中心在硬體建築皆有符合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但大多數運動中心內部空間，及運動設施設備使用性無障礙部分，

仍有所欠缺，查體育署 107 年有編製「無障礙運動設施資訊彙編」，

其中針對不同運動項目及設備設有「無障礙運動設施規劃資訊檢核

參考表」，建議新竹市所轄運動中心可參考，盤點各項設施落實使用

性無障礙。 

決   議： 

一、 請教育處參考委員建議，針對竹光、新科國民運動中心內部設備檢

核相關無障礙使用性部分是否有改善空間。 

二、 針對正在興建中之香山國民運動中心，請廠商將內部設施設備無障

礙、符合通用設計部分納入規劃。 

三、 執行情形請教育處於下次會議報告執行成果。 

玖、主席結論：請依會議事項配合辦理，感謝各位委員及單位代表出席，後續

如有相關提案或建議亦可以書面方式提供本府社會處彙辦。 

拾、散會時間：下午 3:00 


